附 件1

卢氏县人民医院
配套停车场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标准
定价方案(征求意见稿）

根据卢氏县人民医院《关于卢氏县人民医院配套停车场收费管理的请示》（卢医〔2025〕77号）及相关定价申请资料，按照定调价程序，在价格调查、成本监审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现拟定卢氏县人民医院配套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方案。
一、基本情况
卢氏县人民医院配套停车场属于公立医院配套停车场，现由卢氏县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卢氏县宏图实业有限公司运营。共设置院内停车位440个（其中地下智能机械车库车位147个，地面停车位210个，地下停车位83个），以满足患者车辆停放需求。
2、 定价依据
1.《河南省定价目录》（2022版）规定：“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授权市、县人民政府为定价部门。”
2.《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见》（豫发改收费〔2016〕1661号）“对少数具有自然垄断经营特征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具体包括政府财政性资金、国有建设投资公司等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
3.《三门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门峡市公安局、三门峡市城乡规划局、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门峡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三发改收费〔2017〕429号）“公立医院以及政府投资建设的体育场（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场所配建的停车设施。”
三、成本监审情况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第8号令）和《河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豫发改价调〔2022〕298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卢氏县人民医院提交的配套停车场近三年的成本监审资料，经成本监审：2023年至2025年度卢氏县人民医院配套停车场停放服务成本为0.61元/小时•车位
四、定价原则
1.成本补偿、合理运营：兼顾运营成本与群众承受能力。
2.公益优先、就医保障：优先满足就诊患者停车需求。
3.合理疏导、提高周转：发挥价格杠杆作用，提高车位周转率。 
4.参考周边、标准适中：与周边水平基本持平，符合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五、拟定收费标准
    结合成本监审结论、综合考虑经济杠杆调节、社会承受能力、周边价格参照、免费时长成本分摊等多重因素，拟定卢氏县人民医院配套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方案如下：
1.2小时免费，超过2小时至3小时内3元/辆，之后每1小时加收1元，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24小时封顶15元（以车辆进场时间起算，满24小时为一个计费周期）。连续停放超过24小时的，超出部分按每小时1元计费，不再另设免费时段。
2.住院患者凭住院或出院证明等相关凭证免缴住院或出院当日停车费。
3.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救灾抢险、公务用车以及殡葬车、残疾人专用车免收停车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停放服务费的车辆。
4.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公示制度，在机动车停放场所及收费地点醒目位置设置明码标价牌，标明收费项目、计费单位、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和投诉举报电话12315，接受社会监督，并自觉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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